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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中不断迭代的新型网络平台、应用程序等构成了新型的社会化手段，扩大了线上交流渠道

的数量与范围，也对低龄化网络用户造成了权益侵害的可能。网络社交平台的飞速发展，犯罪分子利用

网络实施猥亵儿童的案件数量与日俱增。本文通过对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的现状和危害进行分析，指出我

国现行法律在规制网络猥亵儿童行为方面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我国网络猥亵儿童行为法律规制的

建议，包括完善网络猥亵相关法律法规、多重治理手段共同推进、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防范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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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antly evolving new network platforms, applications, and other means of socializ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have expanded the number and scope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and have also caused potential infringement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younger network use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nline social platforms has led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ases where 
criminals use the internet to molest childre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harm 
of online child molestation behavior, points out the shortcomings of China’s current laws in regu-
lating online child molestation behavior,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online child molestation behavior in China, including improv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online molestation, promoting multiple governance methods, and enhancing public 
legal awareness and prevention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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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网络猥亵儿童行为是指利用互联网对儿童进行淫秽、色情信息的传播或展示，以及通过网络进行猥亵、

侮辱儿童的行为。这类行为严重侵犯了儿童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给儿童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伤害[1]。
近年来，网络猥亵儿童行为呈现出高发态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因此，加强对网络猥亵儿童

行为的法律规制，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为了有效打击这一犯罪行为，保护儿童的

合法权益，加强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的法律规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旨在探讨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的法律规

制问题。首先，文章将对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的现状和特点进行分析，揭示其对儿童造成的巨大伤害。其

次，文章将梳理我国现行法律在网络猥亵儿童行为规制方面存在的不足。然后针对目前规制中存在的问

题，为完善我国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的法律规制提供有益的启示。最后，提出完善我国网络猥亵儿童行为

法律规制的具体建议，包括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提高公众意识等。通过本文的研究，希望能

够为我国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的法律规制提供一些参考，促进我国儿童保护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儿

童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网络环境。 

2. 网络猥亵儿童行为概述 

2.1. 基本内涵 

猥亵行为通常是行为人对处于同一物理空间的被害人实施除性交外的性侵犯行为。随着网络社交平

台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利用网络实施猥亵儿童的案件数量与日俱增。“隔空”即依托网络作为工具，

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的姓名可以是编的，相貌可以是修的，声音可以是调的，轻易就能塑造一个与本

人真实情况完全不同的网络形象。网络隔空猥亵主要指行为人为满足性刺激目的，以互联网为媒介，打

着“个性交友”“招募童星”“付费视频聊天”等幌子，通过诱骗、胁迫未成年人进行“裸聊”或发送

“裸照”“裸体视频”等方式进行猥亵的违法犯罪行为。行为人利用网络通讯工具为作案手段或犯罪地

点，以性交以外的方式非直接接触被害人。司法实践中多表现为以引诱、胁迫或其他方式指使儿童拍摄

裸照、裸体视频供其观看或与其进行视频裸聊。 
202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隔空猥亵指的是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

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1 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儿童罪定

Open Access

 

 

1《刑法》第 237 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

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 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 
(二) 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 
(三) 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四) 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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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处罚。” 

2.2. 基本特点 

2.2.1. 隐蔽欺骗性强 
网络隔空猥亵行为通常发生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匿名账号、虚拟身份、加密

聊天等方式进行作案，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行为，难以被发现和追踪。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不与儿

童直接发生肢体接触，不法分子往往事先通过某种理由“特别叮嘱”儿童在单独封闭的房间中进行，儿

童短期内意识不到自己遭受侵害。除此之外，网络隔空猥亵的实施者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欺骗受害者，

如虚假身份、虚假承诺、虚假信息等，从而获取受害者的信任和隐私信息，进而实施猥亵行为。 
综上，网络隔空猥亵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使得受害者难以防范和发现，也加大了执法机关的打击难度。

因此，需要加强网络监管和法律打击力度，同时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和救助，以减少网络隔空猥亵的发生。 

2.2.2. 犯罪手段多样 
第一种，行为人会塑造一系列温柔体贴的人设，例如通过扮演大哥哥或大姐姐的角色以取得对方信

任，在网络世界中取得对方信任之后，通过对未成年人关心关爱、嘘寒问暖。取得对方信任以后，会试

探性问未成年人“缺不缺钱”“有没有想买的物品”等，随后主动提出发红包给未成年人，但前提是要

未成年人提供裸照或者视频。如果请求被拒绝，行为人会用“裸照又不露脸，谁也不知道，还有钱赚”

等说辞来打消未成年人的顾虑。 
第二种，行为人往往会通过高薪兼职、招募童星、冒充医生体检、交友等形式骗取被害儿童的信任，

待形成对被侵害儿童的心理控制后，再实施具体猥亵行为。犯罪手段具体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诱骗型，

主要体现在以选拔童星、发红包、送游戏皮肤等借口诱骗儿童。第二种胁迫型，以儿童的隐私信息为威

胁，逐步提出更过分的要求。第三种结合型，先以诱骗方式获取儿童隐私信息后，再以此相威胁从而实

施更严重的猥亵行为。猥亵方式主要体现在要求被害人拍摄隐私部位照片、要求被害人裸聊、要求被害

人按指示作出动作或者进行自慰等等。这对被害人产生极大危害。 
第三种，行为人冒充影视公司星探，通过聊天软件添加 10 岁至 14 岁的未成年人为好友，随后以招

募童星需要面试、检查身体灵敏度和模仿能力等为由，诱骗未成年人裸露身体和引导拍摄并发送淫秽视

频、裸照等。 
网络隔空猥亵利用网络技术，如网络摄像头、语音聊天、视频聊天等，使得犯罪行为更加隐蔽和难

以察觉。犯罪嫌疑人通常利用各种社交软件，如微信、QQ 等，与未成年人进行联系和沟通，从而实施猥

亵行为。犯罪嫌疑人通常会使用虚假身份和头像，与未成年人进行联系和沟通，从而实施猥亵行为。犯

罪嫌疑人通常会利用未成年人的心理弱点，如好奇心、孤独感、自卑感等，从而实施猥亵行为。总之，

网络隔空猥亵的隐犯罪手段多样，需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

能力，同时也需要加强对网络环境的监管和管理，打击网络隔空猥亵等违法犯罪行为。 

2.2.3. 危害性极大 
网络猥亵行为依托互联网平台，不法分子在实施猥亵过程中大多会将相关图像、视频予以存储，甚

至会进行二次加工并向外传播扩散，对被侵害儿童造成持久伤害。在对部分网络猥亵儿童案件进行全面

剖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此类案件的被害儿童要么是人数众多范围广、要么是猥亵行为持续的时间长，

有的受害者在行为人的要求下，实施了自我猥亵的行为，造成了身体上的损伤，还有的受害者因为精神

上的创伤，逐渐走上自残自杀的道路。可见，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以及对社会的不

良影响，并不比常规意义上的猥亵行为轻，它们都对儿童性权利造成了极大的侵害，应当受到刑法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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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这些案例的危险性和对社会的不良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常规猥亵，它们都属于对少年犯的性权利造成

了极大的破坏，因此应该受到刑事处罚。 

3. 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的规制现状 

3.1. 行为定性现状 

对于网络猥亵儿童行为该如何定性，学界对此有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猥亵儿童行为不

构成猥亵儿童罪。猥亵行为必须有现实接触，没有实际接触则不构成猥亵。对于一种新型的具有法益侵

害性但不具备形式违法性的行为，应当进行立法规制，而非采取扩张解释的方法以猥亵儿童罪规制[2]。
第二种观点认为，网络猥亵儿童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未遂。行为人虽然向被害人索取了裸照并观看，但

是在网络空间中无法接触到被害人的身体，不能实现自己的性目的，属于未遂。第三种观点认为，构成

猥亵儿童罪既遂。刑法并未将猥亵行为限制在实际接触上，网络猥亵行为只是以网络为载体，猥亵儿童

的犯罪构成未发生实质改变。行为人利用网络胁迫、诱骗被害人拍摄裸照、裸露视频，同样损害了儿童

的性自决权与性羞耻心，应当认定为猥亵儿童犯罪既遂。 
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实质上就是传统的猥亵儿童行为利用了网络途径。同样会对儿童人格尊严和

心理健康造成严重侵害，妨碍儿童的健康成长。在猥亵儿童行为向网络空间扩张以前，学界认为构成猥

亵儿童罪，要求行为人与被害儿童有直接的身体接触，或虽未有如抚摸被害儿童私密部位等的接触行为，

但行为人须与受害人处于同一现实空间。最高检发布的第四十三号指导案例 2 虽然是网络空间与现实社

会相结合的犯罪类型，但其仍将骆某利用 QQ 软件强行获取被害儿童裸照的行为达到了违法性标准。 
在司法层面，正式确定了国家司法机关对通过互联网在线隔空猥亵儿童的态度，即把它认定为猥亵

儿童罪对其进行规制。关于网络空间的猥亵儿童行为能否适用猥亵儿童罪，首先应从刑法的具体条文出

发。在我国刑法中，对于猥亵儿童罪表述仅仅是“猥亵儿童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在这一条款

中，并没有将其行为方式限制在只包含了对儿童的实际上的肢体上的猥亵行为。有学者认为部分与互

联网有关的新犯罪只是借由网络这种新型工具作为载体，其犯罪构成未发生实质改变，也并未脱离出

传统犯罪的框架。本文也赞成此种观点，结合张明楷教授对猥亵儿童罪中猥亵行为四种情形的界定，

可见网络隔空猥亵行为一般符合第三种或第四种情形，即使被害人实施自我猥亵或使被害人观看其他

人实施的猥亵行为[3]。在网络视讯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在社会性上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实际上已并

无太大差异。所以行为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胁迫、诱骗被害人拍摄、录制含有其私密部位的行为，系行

为人在现实社会中行为的延伸。将网络猥亵儿童的行为解释为猥亵儿童罪中的行为类型并没有超出国民

预测可能性[4]。 
其次，从保护法益的角度出发，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网络猥亵儿童行为与传统猥亵儿童行

为具有法益侵害的同质性，将其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之内有利于加强对未成年儿童的保护。猥亵儿童罪所

侵害的法益是受害儿童的身心健康与人格尊严，尽管行为人与被害儿童在肢体上没有直接的接触，但其

使用互联网社交工具来胁迫、诱骗被害儿童拍摄裸照、裸露视频，“隔空”对被害儿童实施猥亵行为，

在客观上，并没有超出猥亵儿童罪本身的范围。它与常规意义上的接触型猥亵行为同样会对儿童的性自

决权与性羞耻心造成极大的损害，给儿童的身心健康及人格尊严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给孩子的身体和

 

 

2最高检第四十三号指导案例：骆某猥亵儿童案。 
基本案情：2017 年 1 月，被告人骆某使用化名，通过 QQ 将 13 岁女童小羽加为好友。聊天中得知小羽系初二学生后，骆某仍通过

言语恐吓，向其索要裸照。在被害人拒绝并在 QQ 好友中将其删除后，骆某又通过小羽的校友周某对其施加压力，再次将小羽加

为好友。同时骆某还虚构“李某”的身份，注册另一 QQ 号并添加小羽为好友。之后，骆某利用“李某”的身份在 QQ 聊天中对小

羽进行威胁恐吓，同时利用周某继续施压。小羽被迫按照要求自拍裸照十张，通过 QQ 软件传送给骆某观看。后骆某又以在网络

上公布小羽裸照相威胁，要求与其见面并在宾馆开房，企图实施猥亵行为。因小羽向公安机关报案，骆某在依约前往宾馆途中被

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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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的健全和个人的尊严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同时，行为人通过上述方式对儿童“隔空”进行猥亵行为的过程中，很容易衍生出受害儿童的私密

照片、裸露视频等，这些“衍生品”的散播几率很高，这些照片视频被行为人上传至互联网则可能被网

络上的不特定用户观看到或下载下来，这样对被害人产生的危害将会持久的存在，而且很难通过一些技

术手段进行弥补。基于此，非常有必要将利用网络隔空猥亵儿童行为纳入到刑法的规制范围之内。 
最后，考虑到猥亵儿童罪的立法本意，传统犯罪向互联网空间扩张的案件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呈

现迅速增长势态，大部分的传统犯罪的实施都可以将互联网作为犯罪工具或犯罪地点。对于这种发生在

网络上的传统犯罪，可以根据刑法的现有规定完全可以对其进行规制，但是需要在教义学层面其认定进

行适当的调整。依据司法实践中发生案例，对猥亵儿童犯罪的行为进行适当的扩展，将利用网络社交工

具胁迫、诱骗被害儿童拍摄裸照、裸露视频或与之视频裸聊的行为纳入本罪的规制范围，有利于保护未

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需要注意的是，将猥亵儿童罪的行为方式进行扩充并不意味着各种擦边

行为也都须包含其中，其行为必须达到了违法性程度。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及人格尊严是猥亵儿童罪的

立法本意，亦体现了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也就是说，将猥亵儿童罪的行为类型扩充到包含网络隔空

猥亵儿童的行为没有违背立法原意，也没有超出其解释范围。 

3.2. 司法规制现状 

在司法实践中，网络猥亵儿童行为成立猥亵儿童罪。2018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例第 43 号“骆

某猥亵儿童案”明确了网络猥亵儿童行为构成猥亵儿童罪。2023 年 5 月 25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则又一次阐明

了司法机关的立场，凸显了司法机关严惩网络猥亵儿童犯罪的坚定决心。明确规定依法严惩利用网络隔

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其中第九条规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

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或者猥亵

儿童罪定罪处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实施前款行为，同时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

第三百六十五条 3 的规定，构成强制猥亵罪、猥亵儿童罪、组织淫秽表演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

罪处罚。《刑法》中规定的猥亵行为既包括行为人主动对被害人实施猥亵，也包括迫使或诱骗被害人主

动对行为人或第三人实施猥亵，还包括迫使或诱骗被害人主动对其自身实施猥亵。因此，虽然区别于传

统的线下接触型猥亵犯罪，通过网络实施的隔空猥亵犯罪，被告人与被害人不处于同一物理空间，没有

身体实质性接触，但依然可以构成猥亵行为。而猥亵行为一旦通过网络实施，其恶劣程度、持续时间、

被害人人数、危害后果等较传统线下猥亵行为往往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隔空猥亵行为的隐蔽性和持续

性，常伴随性引诱行为，行为人使用诱骗、威胁等手段长期索要被害人的隐私照片、视频等，使被害人

长期处于被支配、被强迫的状态，极易产生自卑、自厌、自闭等严重心理问题，极大伤害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同时使被害人及其监护人长期处于害怕隐私照片、视频被传播的恐惧之中。 

4. 网络猥亵儿童行为规制存在的问题 

网络猥亵儿童行为是指利用互联网对儿童实施的猥亵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发送淫秽信息、展示淫秽

图片或视频等，以下是网络猥亵儿童行为法律规制存在的一些问题。 

4.1. 界定范围模糊不清 

在某些情况下，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的法律界定不够明确，导致难以准确界定犯罪行为。一方面，猥

 

 

3《刑法》第 365 条组织进行淫秽表演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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亵犯罪行为的内涵相对模糊、外延较为宽泛，存在向网络扩展、通过网络实施的可行性，这是形成网络

猥亵的犯罪认定问题的前提。猥亵行为作为一种为满足性刺激而实施的损害他人身心健康的性侵害行为，

规范价值判断色彩较强，界定范围宽泛且富有弹性，其内涵经常随着社会生活与社会意识的变化而变动。

网络环境下诸如网络聊天胁迫发送性意味视频等通过网络实施的新型隔空猥亵行为大量出现，网络猥亵

已经成为亟待明确被认定刑事责任以进行有效刑事治理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认定网络猥亵的刑事责

任时却无法适用传统的猥亵犯罪认定标准，导致网络猥亵行为被认定为猥亵犯罪时出现困境。前网络时

代形成的传统猥亵犯罪认定逻辑认为，猥亵犯罪行为通常需要在同一时空条件下通过身体接触或当面实

施，而网络猥亵依赖网络通讯交互手段隔空实施，不再需要进行身体接触或当面进行，隔空猥亵也不会

直接产生身体侵害危险，这就导致传统猥亵犯罪的认定标准此时无所适从，究竟是一律不认为网络猥亵

构成犯罪还是有条件的承认部分隔空猥亵也可以构成猥亵犯罪有待明确，而且即便承认网络隔空猥亵可

以构成猥亵犯罪，构成标准亦不能适用上述传统认定逻辑，也缺乏新的构成标准。考虑到网络猥亵与线

下猥亵同样都是严重侵害性自主权的行为，同样侵害受害人的身心健康，故应将网络猥亵同样纳入猥亵

犯罪认定范围并追究刑事责任[5]。通过猥亵犯罪的刑法原理的更新以推动猥亵犯罪的适用完善，即根据

网络行为的特点扩展传统猥亵的单一认定标准，形成与网络猥亵相适应的认定原理，才能有效认定网络

猥亵的刑事责任。 

4.2. 执法取证难度大 

网络猥亵儿童行为往往发生在虚拟空间，难以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和位置，增加了执法的难度。 

4.2.1. 案发时间、地点难以认定 
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的网络，通过网络进行猥亵犯罪活动，犯罪行为可以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

个角落，犯罪行为发生的时间高度分散，难以确定。“隔空”的隐蔽性体现在实施猥亵行为的人偷偷摸

摸，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整个猥亵过程，不留痕迹，能够逃避侦查。虚拟身份的隐藏性体现在犯罪行为人

和受害者的身份是虚拟的，加上利用多个社交账号或匿名进行的作案，这大大增加了追踪和定位的难度。

针对这种问题，一方面，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和视频监控等多种方式来尽可能保护孩子们的安全。另一方

面，人们应该提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水平，并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抵制这种行为。 

4.2.2. 网络证据不稳定 
由于网络证据存在着自身的一些局限性，例如证据容易被破坏、篡改或删除等，并且电子证据的表

现形式多种多样，使得对其进行证据保全和收集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不稳定因素之一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更新。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网络攻击和保密技术也在

不断演进，频谱、波长、数字信号处理等方面都在发生变化。这种技术的复杂性增加了证据维护和认定

的困难。不稳定因素之二是网络证据的易逝性。一旦证据被删除，很难还原或重建。即使可以恢复，其

完整性和可信度也可能受到质疑。不稳定因素之三是网络证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网络证据的可靠性和

有效性取决于其来源、采集、保持和验证等方面。若网络证据在这些方面存在缺陷，可能会导致其无法

作为有效证据被采纳。不稳定因素之四是网络环境的虚拟性和隐匿性。在网络环境中，行为人的行为和

身份信息可以被隐藏或篡改。行为人的作案工具和证据也可能被隐藏或删除，增加了提取和验证证据的

难度。网络可以提供重要的证据线索，但需要更加慎重地收集、固定和审查判断。只有这样，才能为儿

童权益提供有力保护。 

4.2.3. 受害人保护和隐私 
在这类案件中，受害人通常是未成年人，如何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和隐私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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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证据时，需要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受害人的权益得到保护。在某些情况下，受害人可能不愿意公

开发表自己的遭遇或者身份，这可能会对调查和审判造成很大的困扰。 
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是一种新型犯罪形式，对于该类犯罪的打击存在着很多难点，我们应该重视

起来，共同参与到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战斗”中。除此之外，还存在对于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的

处罚力度不够，难以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预防措施还不够完善，社会意识淡薄，社会对于网络猥亵儿

童行为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有效的预防和打击意识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加强法律的完善

和执行，提高社会意识，加强预防措施，共同保护儿童的安全和健康。 

5. 网络猥亵儿童行为的规制路径 

放眼世界，涉及儿童的性犯罪都被作为重罪对待。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苑宁宁介绍，“有 70
各国家都已经设立了性引诱儿童罪。单纯持有儿童色情制品，在有的国家也是重罪。”近几年，中国对

于隔空猥亵、网络性侵的打击力度同样在加大。与传统猥亵相比，隔空猥亵看似“没有实质接触”，但

却因为网络接触的便捷、频繁，行为人常“一对多”作案而导致辐射面大，长时间的精神控制和威胁恐

吓，令受害人坠入深不可测的深渊。亟待对网络猥亵儿童行为进行相应的法律规制。 

5.1. 完善网络性侵法律制度 

从我国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目前现状来看，我国网友作案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情况高发，且网友关

系所占性侵害犯罪的实施者与未成年性侵受害者的所有关系对比中比例最高的情况，而且网络性侵害已

经成为了新的犯罪形式。基于以上我国现阶段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生的特点，加之，目前未成年人

正在逐步成为网络色情犯罪的主要侵害对象，为严惩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性侵害犯罪——“网络猥亵”以

及“网游色情”等，促进未成年性侵保护法律机制相关立法的完善也迫在眉睫，也特别需要重视以及更

进一步推进这一法律空白的立法完善。 
针对网络色情犯罪，我们有必要从刑事法律层面加大对此类犯罪的惩治力度，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来完善法律规定，首先，将网络色情物品单独且明确地列入淫秽物品的范围之内。其次，针对目前

未成年人使用网络低龄化趋势，很容易被网络色情所影响，可能观看后会影响未成年实施犯罪。在当前

我国刑法与淫秽物品相关的类罪中，只规定向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从重处罚，其

余条款均未就有关未成年人的情节做出特殊规定。因此需要针对该类犯罪加重对涉及未成年人的网络色

情犯罪的惩处力度，易造成更多影响。 
再次，从前文的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现状来看，《刑法》对于本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重视程度不够

且有漏洞。性侵害实施者透过网络平台实施对未成年的性侵害时有发生，且网络上互通，其传播性不可

小觑，范围广、影响力大，客观上导致其对未成年人的损害，与传统形式相比，其损害性更强。加之我

国对于网络新型性侵害手段有存在法律的滞后性和立法上的空白。因此需要加强对网络平台的法律规制，

完善与性侵害相关的网络法律法规规制制度。最后，应当将网络色情犯罪中未成年人为侵害群体的情形

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以加大对网络色情和透过网络的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惩治力度，保护对未成

年人的性权利进行保护。 

5.2. 多重治理手段共同推进 

网络猥亵儿童的刑法规制势在必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可以承受网络猥亵未成年人所有的治理

功能。在整个社会治理语境下，网络猥亵未成年人的防治，不仅需要刑法的规制，而且需要多重社会治

理手段共同推进，形成治罪和治理的良性互动，减少此类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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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教育与疏导并重 
为预防或减少该类事件的发生，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通力合作，从未成年人和加害人两方面入手，

教育与疏导并驾齐驱。 
首先，家庭和学校应当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性教育，使其明确何为正常的两性关系以及如何自我保护。

同时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使加害人了解相应的法律后果，避免其加害行为出现。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重

视性教育和网络安全教育。通过教育，帮助未成年人了解自己的身体权利、保护自己的隐私，以及认识

到网络猥亵的危害和后果。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培养健康的心理和情感，提高他们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其次，如果发现未成年人已经遇到网络猥亵行为，家长和学校要协助及时保留

物证，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通过专业的心理评估来衡量孩子是否受到精神伤害，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

向公众宣传网络猥亵行为的危害和防范方法，提高未成年人的防范意识和能力。除此之外，对于受到网

络猥亵侵害的未成年人，及时提供心理辅导服务，帮助他们摆脱阴影，实行相应的心理矫治，扭转其扭

曲的性观念，使其从思想层面回到正轨。 
总之，解决网络猥亵行为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需要教育、疏导、执法等多方面的协作。只有通过

综合施策，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打击网络猥亵行为，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5.2.2. 落实平台责任 
出于对儿童个人网络使用安全保护的考虑，平台应该不断优化自身青少年模式功能，完善网络实名

化环境，对儿童使用网络平台期间收到的私信、使用时间等信息进行记录留存。各网络平台也应当协作

建立合法合规的淫秽色情信息审查机制，发现有侵害未成年人嫌疑的信息时应当及时追踪溯源，对账号

进行查封并保留证据。只有将强化平台责任贯穿到未成年人使用前的注册审查、使用中的信息过滤以及

使用后的数据固定和事后分析监控[6]，才能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屏蔽或删除涉嫌猥亵的内容，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及

时处理。建立用户举报平台，鼓励用户对涉嫌猥亵的内容进行举报，加强事前预防与事中监督。对员工

和用户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加强对网络猥亵行为的认识，提高防范意识。协同执法机关打击网络猥亵

行为，加大对违法犯罪的惩处力度，提高作恶成本。 

5.2.3. 强化网络监管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八十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发布、传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

心健康内容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相关信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

记录，并向网信、公安等部门报告。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

我国 19 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数量超 2 亿人，且触网低龄化趋势明显[7]。网络如同他们的家园、皮肤，和

最亲密的朋友。但这片土壤中隐藏的泥沼、病毒，他们难以察觉和防范。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近年开展

的青少年法治教育调研显示，在 6532 名被调查者的回答中，有 66.7%的青少年在网络上接触过殴打砍杀、

淫乱画面等不良信息。其中七成青少年会关闭或删除，而未成年犯遇到这类内容，大多会选择“自己看

看”。 
在没有进行限制性设置的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微信号、QQ 号等多种方式添加未成年人为好友，

增加了未成年人的社交风险。一些社交平台具备类似“声音实时配对”和“语音聊天”等社交功能。有

的平台不仅未对儿童使用者做出合理规制，反而要求其明确标注年龄，借此吸引其他用户，间接放纵“隔

空猥亵”儿童案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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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多方协同治理 

过去几年里，中央网信办和地方政府多次发起“清朗”净网及“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等专项行

动。针对平台传播儿童软色情表情包、利用未成年人性暗示短视频引流及隔空猥亵有关的各类现象进行

集中整治，约谈平台负责人，责令限期整改。目前，全国多地已经推出了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的一站式办

案，检察机关会同公安机关、心理咨询师等一道问询，及时疏导，避免多次重复询问导致的次生伤害。

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家庭、学校、网络平台、相关部门等多方协同参

与，形成一个完整的保护链条。 
各位家长要依法履行好监护职责，提升未成年人安全上网意识和能力，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行

为的教育、示范、引导和监督。同时呼吁各网络平台，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主体责任，提升涉未

成年人风险预防、识别和处理能力，发现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对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立即

停止向该用户提供网络服务，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 
家长应及时对未成年人使用的网站、软件进行监督，开启青少年模式或关闭一些有潜在危险的功能，

并且时刻关注与重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精神状况，避免网络猥亵行为的发生或扩大。针对网络猥亵未成

年人案件中暴露出的行业监管漏洞，互联网平台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制发司法建议、法律法规、行业规范，

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源头减少风险。治罪与治理，既关乎法治建设和国

家治理大局，也关系到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实际感受，应当多措并举，齐抓共管，真正有效的防治网

络猥亵未成年人现象。 
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法律意识和性教育的缺失、家庭关系的失序、社交认知的偏离、价值取向的错

位、网络内容监管的疏漏等。本质上，网络隔空猥亵的出现是这一系列旧问题通过新载体的再现，也只

有通过研究并解决这些根上的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消灭它们共同制造的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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